
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闽工信联函运行〔2023〕106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
关于实施 2023 年一季度鼓励制造业

企业增产增效措施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、财政金融局：

经省政府同意，省工信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《关于促进

2023 年一季度工业生产稳定运行有关措施的通知》（闽工信联运

行〔2022〕44 号）。为落实好其中“鼓励企业增产增效”措施，

促进一季度工业“开门稳”，现就实施 2023 年一季度鼓励制造业

企业增产增效措施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奖励对象

（一）2023 年一季度工业总产值不低于 5000 万元，其中三

明、南平、龙岩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的企业不低于 3000 万元；且

2023 年一季度工业总产值现价同比增速 7%及以上、增量 1000 万

元及以上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。

（二）2023 年一季度新投产纳统的规上工业企业。

企业满足以上条件（一）或（二），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

无失信信用记录和涉黑涉恶信息。

二、奖励标准

（一）按企业 2023 年一季度工业总产值较 2022 年一季度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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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部分的 1‰给予奖励，其中，符合奖励条件且纳入 2022 年省工

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年报库的企业按企业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同比

增量的 1.2‰给予奖励。

（二）对纳入福建省工业企业供需平台“小升规”培育库，

于 2023 年一季度新投产纳统的规上工业企业给予每家 10 万元一

次性奖励，不再享受一季度产值增量奖励。

（三）2023 年以前纳统但 2022 年一季度产值为 0 的符合条

件企业，按企业 2023 年一季度较 2022 年一季度产值增量部分的

0.5‰给予奖励。

（四）奖励金额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80 万元，奖励金额在 1

万元以下的企业不安排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由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工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组织辖

区符合条件的企业（含辖区内省属企业）申报，对企业申报材料

[包括但不限于申报企业通过联网直报系统打印的 2023 年 3 月份

《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》、《承诺书》（见附件 1）及

相关佐证材料等，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还需提供 2022 年度

《工业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》]、企业是否涉黑涉恶（由公

安部门扫黑办确认）、失信（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

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”“信用中国”等网站查询）等情况进行

审核后，由市级工信、财政部门联合正式行文（应附《2023 年一

季度增产增效奖励企业汇总表》，见附件 2）于 2023 年 4 月 30

日前报送至省工信厅、省财政厅。同时，企业申报材料一式一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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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企一册装订，按《汇总表》顺序排列）报送至省工信厅。

省工信厅会同有关单位审核后明确奖励企业名单，市级财

政、工信部门应在收到省级奖励名单后 10 个工作日内兑现到相关

企业，奖励资金从已预下达的省级工业企业技改专项转移支付资

金中安排。

四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各设区市工信、财政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，强化服务

意识，密切配合，指导企业及时申报，加快审核进度，兑现奖励

资金。

（二）各地要严格落实资金管理规定，强化专项资金使用全

过程的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，防止资金被滞留、截留、挤占、挪

用等，确保资金安全高效使用。对审核把关不严、与企业串通弄

虚作假的，将给予通报批评，并对其相关责任人员依照规定予以

追责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查处。

（三）为鼓励企业多接订单加大生产，一季度增产增效奖励

资金不与其他省级政策资金排重。

（四）企业产值以联网直报企业上报的统计数据为准。申报

企业名称与联网直报平台上的名称不完全一致的，应核实是否为

同一家企业。

（五）申报企业应提供真实数据情况，若发现虚报数据情况

则取消奖励及下年度申报资格。

（六）厦门市可参照本通知执行，奖励资金由厦门市统筹解

决，下达企业奖励资金文件请抄送省工信厅、财政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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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承诺书

2.2023 年一季度增产增效奖励企业汇总表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

2023 年 3 月 7 日


